
股票简称：新都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定期存单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化工”或“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化工”）为实施使用超募资金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

造项目，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专户仅

用于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公告。 目前项目建设按计划进行。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应城化工决定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

存单的方式存放，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应城化工分别与上海浦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专

户银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如下：

一、应城化工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７３０１ ０１５４ ５０００ ０８０

２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３０

，

４９２

，

８０２．２８

元。 其中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转为定

期存单方式存放。

序号 存入方式 账号

金额

（万元）

期限

１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０７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０８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０９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４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０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５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１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６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２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３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８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４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９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５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６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１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７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６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２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７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３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８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４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９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５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６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５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２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８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３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９７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４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０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二、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应城化工与专户银行、西南证券三方同意：应城化工以

上述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并在上述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

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西南证券。 应城

化工上述定期存款的到期、续存均需要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经过。

三、补充协议中应城化工的上述定期存款不得用于质押或抵押。

四、补充协议中应城化工的上述定期存款账户不得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应城化工如需支取资金，上述定期存款必须转入募

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西南证券。

五、补充协议自应城化工、专户银行与西南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西南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

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西南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六、补充协议为构成应城化工、专户银行与西南证券三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补充协议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规定不一致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 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款规

定执行。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北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沟通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和公告了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过公司及潜在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与部分流通股股东沟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保持不变，并将根据《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安排相关股东会议的召

开。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北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和公告了《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

引》的有关要求，现公告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

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３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及

２７

日每个交易日的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８８

号龙海世纪大酒店

１２

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以下简称“征集投票权”）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本公告的规定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６

、提示性公告

除本提示性公告外，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董事会还将在指定报刊上刊登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的提示公告，公告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出席本次

相关股东会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代表、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及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等。

二、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署

＜

资产赠与协议

＞

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有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及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

、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

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

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２

、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为便于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为参加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股东进行表决提供网络投票技术安排，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流通股股

东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公司董事会可以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公司董事会同意作为本次征集投

票权的征集人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本次征集投

票权的具体程序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３

、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

１

）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

（

２

）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

３

）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无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参与了本次

投票表决或虽参与本次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弃权票，只要其为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需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执行。

４

、表决权行使的方式

公司相关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按照以下规则处理：

（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以委托董事会投票为准。

（

３

）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委托董事会投票，以最后一次委托董事会投票为准。

（

４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 不要重复投票。 由于股东重复投票而导致的对该股东的不利影响及相关后

果，由该股东个人承担。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会议对象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现行有效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证明书或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出席会议对象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以附件一

内容为准；

（

３

）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信封或传真文件上请注明 “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字样，来信或传真需写明股东姓名、股票

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上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送达地点：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１１１

号新吉财富大厦

２３

层

联系人：王刚 李显丛

电 话：

０４５１－８４８７８６６１／８４８７８６７６

传 真：

０４５１－８４８７８６９７

邮 编：

１５００１０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及

２７

日每个交易日的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代码：

７３８７０５

；投票简称：“北亚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会议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三。 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９９．００

１

关于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署《资产赠与协议》的

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

革有关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例如：投资者对上述总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委托数量

７３８７０５

买入

９９．００ １

股

（

４

）投票注意事项：

①

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同意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权。

１

、征集对象

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

、征集时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每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３

、征集方式

本次征集投票权为征集人自愿征集。

征集人将采用公开方式，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

、征集程序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七、注意事项

１

、参加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膳食、住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

位）出席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代

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议案的表决意见：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署《资产赠与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有关事

宜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在相应的投票意见栏划“

√

”。 三种意见中只能选择其一，选择二项以上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

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２

、 若未标明投票意见，则视为可由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

３

、 本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日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注：

１

、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２

、请填写

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股份数。 ）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

／

本人作为授权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

作并公告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全文、《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

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行为的原则、目的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在北亚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以下简称“相关股东会议”）登记时

间截止之前，本单位

／

本人有权随时按照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程序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本授权委

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进行修改。 本单位

／

本人可以亲自或授权代理人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 但除非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授

权委托，否则对征集事项无投票权。

本单位

／

本人作为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征集人代表本单位

／

本人现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北亚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按本单位

／

本人

的指示行使对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权。

本单位

／

本人对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议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署《资产赠与协议》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

有关事宜的议案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股东请填写法人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日

注：

１

、授权委托股东应决定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中只

能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２

、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３

、请填写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股份数。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04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落实谷城县政府加强铅蓄电池及

再生铅行业污染整治工作会议精神督办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收到谷城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落实县政府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整

治工作会议精神的督办通知》（谷环函

[2011]22

号）。

通知要求公司加快落实石花工厂搬迁工作，协助谷城县政府做好公司子公司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

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骆驼海峡

"

）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的搬迁工作；对新、迁建的铅蓄电池生产线，按照

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完善各项环保审批手续，落实环保污染治理设施，严格做到清洁生产，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知还指出，按照环保专项行动的要求，谷城县政府

将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前在县主要媒体上公布公司所属铅蓄电池企业名单、地址，以及产能、生产工艺、清洁

生产和污染物排放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公司一直重视职工健康和社会环保责任，公司将积极支持和配合专项环保整治行动，根据此次督办

精神，按期落实督办的各项工作。

公司近几年一直注重实施新工艺（拉网生产线）下的规模化战略。 截至目前，公司石花工厂设备拟搬

迁的新址厂房建设已完工，

350

万

KVAH

产能设备将于

6

月

25

日左右实施搬迁安装；该新址

--

襄阳市经济开

发区（国家级）骆驼工业园现有产能约

400

万

KVAH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完成产能

600

万

KVAH

；待

公司本次搬迁完成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达产， 骆驼工业园产能将达到

1350

万

-1400

万

KVAH

，

成为全球最大的铅蓄电池单体生产基地。

本次搬迁，单条生产线搬迁安装调试周期约为

15

天，公司现有

98

万

KVAH

库存产品，可以满足

36

天左

右的供货需求。

综上所述，落实本次环保整治督办的各项工作对公司无任何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此次全国范围内的整治行动有利于规范铅酸蓄电池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行

业整合，淘汰落后技术和产能，实现产业技术升级与转型，使优秀企业做强做大，从根本上解决环保污染

问题。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6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之间

转换业务费用计算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1

年

6

月

22

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之间转换业务费用计算方法。

一、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式基金，包括：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下简称

"

大摩资源优选混合

(LOF)"

，基金代码：

163302

）和摩根士丹利

华鑫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

大摩货币

"

，基金代码：

163303

）。

二、转换费用

调整后的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计算公式

为：

（

1

）大摩资源优选混合（

LOF

）转出至大摩货币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换申请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1＋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换申请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注：大摩资源优选混合（

LOF

）转换至大摩货币的申购补差费率为

0

。

（

2

）大摩货币转出至大摩资源优选混合（

LOF

）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1＋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出份额的待支付收益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换申请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注：大摩货币赎回费率为

0

；

大摩货币转换至大摩资源优选混合 （

LOF

） 的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金额对应的大摩资源优选混合

（

LOF

）申购费率。

（

3

）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费），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http://www.ms－

funds.com.cn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7

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工商银行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与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11

年

6

月

20

日起，本公司旗下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8

）在中国工商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业务

"

），并自

2011

年

6

月

20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参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下简

称

"

定投申购费率

"

）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定投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基金定投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和低于

0.6％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二、基金定投业务类型、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1

、 投资者可与中国工商银行约定基金定投业务的类型， 包括普通基金定投业务和基智定投业务两

种。 具体定投业务类型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规则。

2

、上述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

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的

规定。 投资者可以与中国工商银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3

、投资者可与中国工商银行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为非基金交易日，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

三、业务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规定， 具体扣款方式以中国工商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为

准。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投业务也可能同时暂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

公告为准。

四、业务咨询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站：

www.icbc.com.cn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费）

网站：

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90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

2011－020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成飞集成，股票代码：

002190

）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

6

月

15

日、

6

月

16

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1

、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发审委

审核通过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相关工作正在正常进行中，截至

2011

年

6

月

16

日收盘时，公司尚未取得

证监会的核准批文。

2

、经查询，除以上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

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4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将增资的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的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说明。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190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

2011－021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6

月

16

日

16:00

点，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94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600

万股新

股；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已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

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承销机构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饶康达、张建华。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为：

公司联系人：巨美娜、郑柳

电 话：

028-87406521

传 真：

028-87408111

保荐机构联系人：饶康达、严清清

电 话：

021- 38676888

传 真：

021-38670475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29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已于

2011

年

6

月

6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公司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 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关

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30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贵州省贵阳市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

"

贵州莱茵达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工

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以下简称

"

莱茵达矿业公司

"

）。莱茵达矿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以

本公司自有资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1

年

6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新设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工作。

3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

部门的批准。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贵州莱茵达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矿业投资、煤业投资、矿产品销售。

(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莱茵达矿业公司是为了后期进行矿业权投资，以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

金主要用于矿业发展。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成立莱茵达矿业公司可能存在政策、经营管理等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金谷源 公告编号：

2011-14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以书

面或传真形式送达给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7

号

c

座

802

公司投资者

关系服务部会议室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其中

5

名董事以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路联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郴州市投资成立公司的议

案》：

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地处南岭山脉中段与罗霄山脉南段交汇地带。 全市矿产资源丰富，享有

"

中国有色金属之乡

"

的美誉。 境内有色金属矿品种齐全，

64

种有色金属矿中已发现矿产品

40

多种，全市主

要有色金属探明储量达

600

多万吨，占湖南省总储量的三分之二，其中铋、钼、微晶石墨的储量居全国之

首，钨、铅锌储量分别居全国第三、第四位。

公司董事会决定由控股子公司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独资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在郴州市设立矿

业公司，从事矿业的开发、加工、销售、冶炼等业务。 通过在郴州设立矿业公司，公司经营业务将介入湖南

及其周边地域，积极探寻优质的有色金属矿，并有利于公司增强竞争力，促进产品的销售。

新设立矿业公司的名称将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

股本

878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已

获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完毕（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26

日），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也已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工商

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2011

年

6

月

16

日， 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江苏省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8780

万元变更为

13170

万元。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主要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200000082212

住所：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郑铁江

注册资本：

1317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317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乙酸正丁酯、聚酯树脂绝缘漆、聚酰亚胺漆包线漆、酚醛

绝缘漆、聚酯漆稀释剂、聚氨酯漆稀释剂、缩醛漆稀释剂）；危险化学品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三羟甲基丙烷、双三羟甲基丙烷、甲酸钠、偏苯三酸三辛酯、偏苯三酸酐的生产；化学

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化工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6

日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

600665

编号：临

2011-016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天地源

"

）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接第一大股东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

产开发公司（简称

"

高新地产

"

）通知，获悉：

2010

年

7

月

8

日， 高新地产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将其持有的

2,400

万股天地源股权质押给工商银行西安高新支行。该笔股权质押现已解除，并已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登记手续。

2011

年

6

月

16

日，高新地产再次将其持有的

2,400

万股天地源股权质押给工商银行西安高新支行，质押

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9

日至

2012

年

6

月

8

日。

截止目前，高新地产持有天地源股份总数

40,696.63

万股，其中已质押股份为

17,500

万股，占高新地产

持有的天地源股份总数的

43%

，占天地源总股本的

24.3%

。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